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「局長與民有約」登記表
表一

	受理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	受理編號：

	申

請

人


	○個人

○團體
	姓名：

	
	
	團體名稱：

	
	
	地址：

	
	
	電話：（公司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住家）：

	
	
	傳真：

	
	
	E-Mail：

	陳

請

辦

理

事

項

︿

訴

求

或

問

題

﹀

摘

要


	

	秘

書

室


	一、送交                    辦理。

二、請於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前辦結。


· 正本：業務單位

· 副本：秘書室

